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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责任

保险附加无过错责任扩展条款

总则

第一条 本保险是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责任保险》（以下

简称主险）的附加险。只有在投保主险后才可投保本附加险。若主险条款与本附

加险条款互有冲突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。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

为准。

保险责任

第二条 在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内，被保险人的投保医务人员从

事与其诊疗科目、医务人员执业资格相符的诊疗活动中造成患者人身损害，患者

和被保险人或者其投保医务人员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，在保险期间内，由患

方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，依照法院判决、仲裁裁决或保险人认可的

调解协议应由被保险人给予患方的适当经济补偿，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

定负责赔偿。

其他事项

第三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主险合同与本附

加险合同相抵触，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；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，以主险合同

为准。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本附

加险合同亦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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